[bookmark: _GoBack]實驗動物申請表填寫參考及注意事項增補
東海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1. 動物實驗計劃管理請參考「實驗動物管理與使用指南」第三章。
2. 人道終點 (humane endpoints) 判斷
a. 動物保護法 第 17 條：
科學應用後，應立即檢視實驗動物之狀況，如其已失去部分肢體器官或仍持續承受痛苦，而足以影響其生存品質者，應立即以產生最少痛苦之方式宰殺之。
實驗動物經科學應用後，除有科學應用上之需要，應待其完全恢復生理功能後，始得再進行科學應用。 
b. 不可以死亡為終點。
c. 不可只有一項評估標準：
	建議評估項目
	人道終止判定標準

	體重下降
	快速失去原體重的20-25%、成長期動物持續無增重、未監測體重但動物呈現病態及持續性肌肉消耗時；應依據不同動物訂定適當準則。

	食慾不振
	小型囓齒類動物於 24-36 小時、大型動物於 5 天完全不攝食時，或者小型囓齒類動物於 3 天、大型動物於 7 天僅攝食少量食物時 (不足正常需求)。

	虛弱
	無法自行攝食或飲水，人員需先排除是否為麻醉後動物甦醒期，再評估是否因疾病或實驗等因素導致動物虛弱。

	身體器官感染
	當動物呈現異常的物理性指標及 (或) 血液檢測值，且對藥物治療無良好反應，持續演變為全身性疾病者。

	其他
	器官臟器的失能、對治療無反應，或由機構獸醫師評估為癒後極差者，如：
· 呼吸道系統：嚴重呼吸道感染、呼吸困難、發疳。
· 循環系統：嚴重貧血、無法控制的出血現象 (PVC < 15%)、黃疸。
· 消化道系統：疾病或實驗造成嚴重持續性嘔吐或下痢、阻塞、腸套疊、腹膜炎、腹圍擴大。
· 泌尿生殖系統：腎衰竭、腹腔積尿。
· 肌肉骨骼系統：肌肉損傷、骨骼損傷、四肢無法行走。
· 神經系統：異常的中樞神經反應 (抽搐、顫抖、癱瘓、歪頭等)、無法有效控制疼痛。
· 其他：持續性的自殘行為、不癒合的傷口、嚴重影響動物攝食飲水的病症、傳染性疾病末期、持續性低溫、明顯的器官或五官功能損傷、動物遭受窘迫或疼痛時的行為及生理現象等 (參考 Morton and Griffiths 的五項評估)。



d. 腫瘤移植實驗之人道終點判斷參考： 
	建議評估項目
	人道終止判定標準

	生理狀態
	每案申請時所提出之安樂死標準；一般以體重下降 25% 視為人道終止標準。
註：動物體重下降百分比計算方式如下：


	腫瘤負重
	小鼠：達原始體重的 10%。
大鼠：達原始體重的 5%。
腫瘤重量 (mg) = 腫瘤體積 (mm3) = [短邊 (mm2) × 長邊 (mm)]/2

* 若腫瘤非單一團塊，需加總所有團塊之重量。

	腫瘤直徑
	小鼠：單邊長度 > 20 mm。
大鼠：單邊長度 > 20 mm。

	腫瘤狀態
	腫瘤發生轉移或快速增長，甚至演變成潰爛，造成周圍組織感染或壞死者。



e. 動物疼痛評估請參考「實驗動物使用與操作指南 」第十七章。

3. 安樂死 (請參考「實驗動物使用與操作指南」第十六章)
a. 乙醚：
不建議使用，且對人體造成危害；使用乙醚進行安樂死之動物屍體堆積儲存後，有爆炸疑慮。
b. 二氧化碳法：
· 需加裝流速計，以進行安樂死用之籠箱體積的 10-30% 之流速充填；切忌不可先於籠箱中充滿二氧化碳後，才置入動物。
· 現行建議操作方式為「原位安樂死」，即在原飼養籠箱進行操作；若使用安樂死箱，則必須徹底清潔，避免氣味殘留，造成動物恐慌。
· 初生或幼年動物對於缺氧環境耐受性較高，需延長操作時間，或搭配一物理安樂死方式，並務必確認動物是否完全死亡。
· 使用氣體安樂死的場所要有氧氣或二氧化碳監測器，以維護操作人員安全。
c. 注射式安樂死
一般動物以麻醉劑量的三倍為安樂死劑量 (僅限於巴比妥鹽類 barbiturate)。



4. 動物飼養：
若有動物需單獨飼養 (single housing) 之需求，必須呈報 IACUC 核定，說明是實驗需求、繁殖需求 (例如，懷孕雌鼠、待配雄鼠等)、攻擊行為較強者、基於動物健康與防疫考量而隔離受傷或罹病者，或其他由受醫師核可之特殊情況者。

5. PAM (post-approval monitor) 
a. 法源──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 第 5 條：
照護委員會或小組發現該機構進行動物科學應用者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或未依前條核可內容辦理時，應勸導改善，經勸導仍未改善者，得終止其使用實驗動物；情結重大者應通報所屬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依本法及相關規定處理，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b. 目前農委會對於 PAM 的執行尚未有明確規範及罰則。
c. 農委員在進行實地查核時，應備有 PAM 報告以及改善報告或計畫。
d. 執行之方法：
· 可採用突擊檢查或通知檢查。
· 侵入式實驗為優先查核對象。
· 申請書之持續複閱。
· 實驗區域之稽核 (可視同規範要求之稽核或獨立執行稽核)。
· 檢查手術執行區域，包括麻醉設備使用、適當的無菌技術及管制物質之處理與使用。
· 審查與計劃書內容相關的健康與安全問題。
· 審查麻醉與手術紀錄。
· 獸醫或 IACUC 委員檢視選出之實驗步驟。
· 定期檢討影響動物的不利因素或意外的實驗結果。
· 由動物照護人員、獸醫師及 IACUC 委員進行動物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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